附件3
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计划表
	活动名称
	

	活动类型
	□演出       □赛事        □会议 
□论坛       □展览        □宣传 
□其他         

	温室气体排放量
核算边界
	□筹备阶段      □举办阶段     □收尾阶段

	排放源
	□化石燃料燃烧排放
□外部输入电力排放
□交通排放
□住宿排放
□餐饮排放
□活动耗材隐含排放
□废弃物处理产生排放
□其他 （新建或临时场地建设等）        

	计划/已采取的
减排措施
	[bookmark: _GoBack]（减排措施实施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减排目标、减排措施、负责人等。可附单独文件详细说明，1000字以内。）

	预估/实际温室气体排放量（tCO2e）
	
	拟/已购买、抵销数量（tCO2e）
	

	核算标准
	□DB4403/T 369—2023《大型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》

	核算方式
	□自行核算    
□第三方机构核算（名称：______________)

	抵销方式
	□深圳市碳普惠核证减排量（STTCER） 
□深圳市碳排放配额（SZEA）
□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（CCER）
□经国际黄金标准项目（GS）、核证碳标准项目（VCS）等签发的中国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
□新建林业碳汇项目

	计划/已实现碳中和
日期
	


注1：计划开展碳中和的大型活动需提供以下佐证材料：
（一）温室气体排放量预核算表；
（二）数据收集表（格式自定）及数据收集方式说明。
注2：已实现碳中和的大型活动需提供以下佐证材料：
（一）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表或核算报告；
（二）数据收集表（格式自定）及数据收集方式说明；
（三）减排措施实施有关的佐证材料；
（四）碳中和抵销相关佐证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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